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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和商业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4 月 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视频会议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293,036,8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2.018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郁敏珺女士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 WANG� LI（王立）先生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92,950,000 99.9703 86,800 0.0297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 于 对 外 提 供 财
务资助的议案 18,900,000 99.5428 86,800 0.4572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成威、徐丹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锦和商业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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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大风险提示
1、根据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交易对方于 2021 年 12 月 5 日签

署的《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
简称“《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如交易各方的任何一方向其他方发出拟终止《湖南南新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的书面通
知，且各方无法在 15 日内就延续《框架协议》达成一致意见的，则《框架协议》在该 15 日期限
届满之日与《框架协议》延长后的有效期届满之日孰早的日期自动终止。 因此，存在交易各方
无法达成一致导致本次交易终止的风险。

2、公司正在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条款进行磋商谈判，存在本次交易方案的
主要条款发生变动的风险。

3、因近期市场波动较大，公司股价出现一定程度下跌，本着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的目的，公
司与交易对方需要评估近期市场波动对本次交易方案的购买资产发行股份价格、股份现金支
付比例等主要条款可能造成的影响，存在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条款发生变动的风险。

一、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向 Synermore� Company� Limited 等兴盟生物医药（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盟

生物”或“标的公司”）的股东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兴盟生物 100%股权，同时，公
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10 月 26 日开市起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4 日、2020 年 10 月 31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和《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

2020 年 11 月 6 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开市
起复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预案》及相关公告。

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一）前期进展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披露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前期进展情况请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的具体内容。

（二）本次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的主要工作进展如下：
1、公司正在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条款进行磋商谈判，存在本次交易方案的

主要条款发生变动的风险。
2、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开展对标的公司的核查工作。 因标的公司位于江苏省苏州

市，受近期新冠疫情局部爆发影响，标的公司所在地采取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人员流动、
物流管理等受到严格限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的核查工作进度。

三、风险提示
1、根据《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如交易各方的任何一方向其他方发出拟终止《框架协议》

的书面通知，且各方无法在 15 日内就延续《框架协议》达成一致意见的，则《框架协议》在该 15
日期限届满之日与《框架协议》延长后的有效期届满之日孰早的日期自动终止。 因此，存在交
易各方无法达成一致导致本次交易终止的风险。

2、公司正在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条款进行磋商谈判，存在本次交易方案的
主要条款发生变动的风险。

3、因近期市场波动较大，公司股价出现一定程度下跌，本着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的目的，公
司与交易对方需要评估近期市场波动对本次交易方案的购买资产发行股份价格、股份现金支
付比例等主要条款可能造成的影响，存在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条款发生变动的风险。

4、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
实施，本次交易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5、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后续信息披露程序，在发出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
股东大会通知之前，每三十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公司在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的过程中，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的，将及时作出公告。

6、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披露的《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中已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风险
因素以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进行了详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并注意
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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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华生氢氟酸有限公司通知： 其住

所等工商登记事项发生了变更，现已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四子王旗市场监
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内蒙古华生氢氟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929670698495F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徐水土
注册资本：肆仟万（人民币元）
成立日期：2008 年 03 月 27 日
营业期限：自 2008 年 03 月 27 日至 2028 年 03 月 26 日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乌兰花镇东打花村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水氟化氢正式生产，氟硅酸、副产品；氟石膏。 副业：矿产品仓

储；从事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氟化工生产工艺技术转让、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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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收购厦门安井冻品先生供应链有限公司股权的
议案》，同意使用 2,030 万元人民币收购倪如铁、周锦亚所持有的厦门安井冻品先生供应链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冻品先生”）合计 30%的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冻品先生 100%
的股权。 现将冻品先生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2 月 28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4,700.05 13,787.26
负债合计 7,931.66 7,699.18
所有者权益合计 6,768.39 6,088.08

2022 年 1-2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7,133.63 25,899.54
净利润 640.12 909.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39.65 907.38

特此公告。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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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4 月 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90,559,98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21.127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丹锋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2 人，公司董事益智、周丽红和独立董事顾国达、张雷宝、许诗

浩因工作冲突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郭海滨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彭杰中、公司财务总监张伟丽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6,207,5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6,207,5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投资并办理融资租赁及对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90,559,9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90,559,9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
期延期的议案》

55,781,7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
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

55,781,7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子公司投资并办
理融资租赁及对其提供
担保的议案 》

55,781,7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55,781,7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1、2、3、4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以上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1、2、3、4 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并进行了公告。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2
关联股东胡丹锋、浙江华铁恒升科技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吴钢、苏致富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7 日

证券代码：688191� � � � � � � � � 证券简称：智洋创新 公告编号：2022-012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智洋创新”）部分大

股东及董监高持股情况如下：
1、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晓娟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9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72%。
2、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孙培翔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24,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1%。
3、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张万征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35,200，占公司总股本的 0.28%。
4、公司监事许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9,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
5、公司监事徐传伦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4,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
6、公司股东宁波昆石天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昆石天利”）、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昆石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昆石成长”）、宁波昆石智创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昆石智创”）、深圳市昆石创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昆石创富”） 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2,173,335 股， 占公司总股本
7.95%。

7、持股 5%以上股东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9,113,076 股，占公司总股本 5.95%，其中 7,200,000 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限售
期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1,913,076 股为战略配售的股份，限售期自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陈晓娟女士计划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合计不超过 274,000 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0.18%。 其中以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
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 3 个
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2、孙培翔先生计划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合计不超过 156,000 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0.10%。 其中以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
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 3 个
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3、张万征先生计划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合计不超过 108,800 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0.07%。 其中以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
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 3 个
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4、许克先生计划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合计不超过 62,400 股， 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0.04%。 其中以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
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 3 个交
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5、徐传伦先生计划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合计不超过 26,000 股， 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0.02%。 其中以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
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 3 个
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6、民生投资计划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合计不超过 4,591,380 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3.00%。 自公司
发布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
1,530,460 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自公司发布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 3,060,920 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
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7、昆石天利、昆石成长、昆石智创、昆石创富计划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
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4,591,380 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合计不超过 3.00%。 自公司发布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 1,530,460 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
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自公司发布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
易日后的 3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 3,060,920 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晓娟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1,096,000 0.72% IPO 前取得 ：1,096,000 股

孙培翔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624,000 0.41% IPO 前取得 ：624,000 股

张万征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435,200 0.28% IPO 前取得 ：435,200 股

许克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249,600 0.16% IPO 前取得 ：249,600 股

徐传伦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104,000 0.07% IPO 前取得 ：104,000 股

民生投资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9,113,076 5.95% IPO 前取得 ：7,200,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1,913,076 股

昆石天利 5%以下股东 6,981,335 4.56% IPO 前取得 ：6,981,335 股

昆石成长 5%以下股东 2,192,000 1.43% IPO 前取得 ：2,192,000 股

昆石智创 5%以下股东 1,500,000 0.98% IPO 前取得 ：1,500,000 股

昆石创富 5%以下股东 1,500,000 0.98% IPO 前取得 ：1,500,000 股

注：民生投资通过战略配售取得公司股份 1,913,076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昆石天利 6,981,335 4.56%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昆石成长 2,192,000 1.43%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昆石智创 1,500,000 0.98%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昆石创富 1,500,000 0.98%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合计 12,173,335 7.95%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一、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 划 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 价 交 易 减
持期间

减持合 理 价
格区间

拟减 持 股 份
来源

拟 减 持 原
因

陈晓娟 不 超 过 ：
274,000 股

不 超 过 ：
0.18%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274,0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274,000 股

2022/4/29 ～
2022/10/28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 个 人 资 金
需求

孙培翔 不 超 过 ：
156,000 股

不 超 过 ：
0.10%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156,0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156,000 股

2022/4/29 ～
2022/10/28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 个 人 资 金
需求

张万征 不 超 过 ：
108,800 股

不 超 过 ：
0.07%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108,8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108,800 股

2022/4/29 ～
2022/10/28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 个 人 资 金
需求

徐传伦 不 超 过 ：
26,000 股

不 超 过 ：
0.02%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26,0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26,000 股

2022/4/29 ～
2022/10/28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 个 人 资 金
需求

许克 不 超 过 ：
62,400 股

不 超 过 ：
0.04%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62,4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62,400 股

2022/4/29 ～
2022/10/28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 个 人 资 金
需求

民生投资
不 超 过 ：
4,591,380
股

不 超 过 ：
3%

竞价交易减持 ， 不超过 ：1,530,460
股
大宗交易减持 ， 不超过 ：3,060,920
股

2022/4/29 ～
2022/7/28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 企 业 发 展
需求

昆石天利
不 超 过 ：
2,633,129
股

不 超 过 ：
1.72%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877,710 股
大宗交易减持 ， 不超过 ：1,755,419
股

2022/4/29 ～
2022/7/28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 企 业 发 展
需求

昆石成长 不 超 过 ：
826,751 股

不 超 过 ：
0.54%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275,584 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551,167 股

2022/4/29 ～
2022/7/28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 企 业 发 展
需求

昆石智创 不 超 过 ：
565,750 股

不 超 过 ：
0.37%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188,583 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377,167 股

2022/4/29 ～
2022/7/28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 企 业 发 展
需求

昆石创富 不 超 过 ：
565,750 股

不 超 过 ：
0.37%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188,583 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377,167 股

2022/4/29 ～
2022/7/28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 企 业 发 展
需求

注：
1、陈晓娟、孙培翔、张万征、徐传伦、许克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

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
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

2、民生投资、昆石天利、昆石成长、昆石智创、昆石创富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减持
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
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进行。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上述

减持主体承诺：
1、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陈晓娟、孙培翔、张万征、徐传伦、许克、战新

刚、鲍春飞、戚存国承诺：
“（1）自智洋创新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前

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智洋创新股份，也不由智洋创新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所持上述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果智洋创

新上市后 6 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智洋创新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自智洋创新股票上
市至本人减持期间，智洋创新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
收盘价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3）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本人在担任智洋创新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智洋创新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本人所持有的智洋创新股份；

（4）智洋创新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
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得减持公司股份；

（5）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对股份锁定和减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6）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而终止。 ”
2、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其他公司股东民生投资承诺：

“（1）自智洋创新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在本次发行
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智洋创新回购该部分股份；

（2） 本公司所持智洋创新股份可在前述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减持所持有的智洋创新
的全部股份；

（3）如若本公司拟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并通知智洋
创新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以下时除外；

（4）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对股份锁定和减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3、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其他公司股东昆石天利及其一致行动人昆石创富、昆石成长、

昆石智创承诺：
“（1）自智洋创新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业在本次

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智洋创新回购该部分股份；
（2） 本合伙企业所持智洋创新股份可在前述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减持所持有的智洋

创新的全部股份；
（3）如若本合伙企业拟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以下时除外；

（4）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对股份锁定和减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公司部分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个人资金需求进行的正

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上述减持主
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实
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减持
主体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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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4 月 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 8 号 C6 幢 3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2,483,410,7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28.120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

长曾小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及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资格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70,050,880 99.4620 12,144,300 0.4890 1,215,600 0.0490
2、 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69,759,280 99.4502 12,187,400 0.4907 1,464,100 0.0591
3、 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70,019,780 99.4607 12,175,400 0.4902 1,215,600 0.0491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68,013,780 99.3800 14,986,300 0.6034 410,700 0.0166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65,539,580 99.2803 13,422,800 0.5404 4,448,400 0.1793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筹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70,094,580 99.4637 12,538,300 0.5048 777,900 0.0315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2 年公司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03,372,342 96.7770 79,383,638 3.1965 654,800 0.0265
8、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88,915,583 96.1949 93,437,997 3.7624 1,057,200 0.0427
9、 议案名称：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四川武骏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70,719,980 99.4889 12,489,700 0.5029 201,100 0.0082
10、 议案名称：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四川武骏光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70,754,880 99.4903 12,454,800 0.5015 201,100 0.0082
11、 议案名称：关于《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四川武骏光能

股份有限公司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70,723,980 99.4891 12,454,800 0.5015 232,000 0.0094
12、 议案名称：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四川武骏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70,680,980 99.4874 12,497,800 0.5032 232,000 0.0094
13、 议案名称：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四川武骏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70,704,880 99.4883 12,504,800 0.5035 201,100 0.0082
1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70,461,580 99.4785 12,455,600 0.5015 493,600 0.0200
15、 议案名称：关于四川武骏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70,490,380 99.4797 12,379,300 0.4984 541,100 0.0219
16、 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有效性的

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69,857,880 99.4542 12,693,600 0.5111 859,300 0.0347
17、 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分拆的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70,770,480 99.4910 12,383,100 0.4986 257,200 0.0104
18、 议案名称：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与四川武骏光能股

份有限公司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70,309,880 99.4724 12,434,000 0.5006 666,900 0.0270
19、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董事津贴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69,120,380 99.4245 13,654,700 0.5498 635,700 0.0257
20、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监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69,140,780 99.4253 13,525,700 0.5446 744,300 0.0301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963,779,1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 通 股
股东 412,632,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91,602,677 85.6102 14,986,300 14.0059 410,700 0.3839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84,942,637 92.5519 6,834,740 7.4470 1,000 0.0011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6,660,040 43.7547 8,151,560 53.5536 409,700 2.6917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利润分
配的议案 91,602,677 85.6102 14,986,300 14.0059 410,700 0.3839

5 关于公司续聘 会计 师事务 所
的议案 89,128,477 83.2978 13,422,800 12.5447 4,448,400 4.1575

7 关于 2022 年公司对外担保授
权的议案 26,961,239 25.1974 79,383,638 74.1905 654,800 0.6121

9

关于分拆所属 子公 司四川 武
骏光能股份有限 公司至 上海
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 市符合 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94,308,877 88.1394 12,489,700 11.6726 201,100 0.1880

10

关于分拆所属 子公 司四川 武
骏光能股份有限 公司首 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 在上 海证券 交
易所主板上市的议案

94,343,777 88.1720 12,454,800 11.6400 201,100 0.1880

11

关于＜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分 拆所属 子公
司四川武骏光 能股 份有限 公
司至上海证券交 易所主 板上
市的预案＞的议案

94,312,877 88.1431 12,454,800 11.6400 232,000 0.2169

12

关于分拆所属 子公 司四川 武
骏光能股份有限 公司至 上海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符合＜上
市公司分拆规则 （试行 ）＞的议
案

94,269,877 88.1029 12,497,800 11.6802 232,000 0.2169

13

关于分拆所属 子公 司四川 武
骏光能股份有限 公司至 上海
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 市有利 于
维护股东和债权 人合法 权益
的议案

94,293,777 88.1252 12,504,800 11.6867 201,100 0.1881

14 关于公司保持 独立 性及持 续
经营能力的议案 94,050,477 87.8979 12,455,600 11.6407 493,600 0.4614

15
关于四川武骏 光能 股份有 限
公司具备相应的 规范运 作能
力的议案

94,079,277 87.9248 12,379,300 11.5694 541,100 0.5058

16
关于本次分拆 履行 法定程 序
的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交的法
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93,446,777 87.3337 12,693,600 11.8632 859,300 0.8031

17
关于本次分拆的目的 、商业合
理性 、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
议案

94,359,377 88.1865 12,383,100 11.5730 257,200 0.2405

18

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 授权董 事
会及其授权人士 全权办 理与
四川武骏光能 股份 有限公 司
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

93,898,777 87.7561 12,434,000 11.6205 666,900 0.6234

19 关于调整公司 董事 津贴和 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92,709,277 86.6444 13,654,700 12.7614 635,700 0.5942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7、8、9、10、11、12、13、14、15、16、17、18 为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薛玉婷、庞颖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
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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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9:00-10:30
●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结合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一、说明会类型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6 日发布

了 2021 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了解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定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9:00-10:30 举行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 ,�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
合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9:00-10:30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结合网络互动方式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苏新国先生，总经理（总裁）徐宏光先生，财务总监王莉女士，副总经理（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毛洪强先生、独立董事李健先生、独立董事周亚娜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前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或者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等方式联系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业绩
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9:00-10: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直接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吴潇潇、王诗青
电话：0551-65371668
传真：0551-65371668
邮箱：acdi@acdi.ah.cn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6 日

证券代码：688681� � � � � � � � � � 证券简称：科汇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5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自 2021 年 8 月 17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累计收到政府补助人民币 6,730,749.18 元，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合
计人民币 6,070,749.18 元，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人民币 660,000.00 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为与收益、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 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 2021 和 2022 年度
损益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7 日

股票代码：603993� � � � �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2022—021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

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 日成功发行了洛
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
券”），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票面利率为 2.40%，短期融资券期限为 29 天，
兑付日期为 2022 年 4 月 2 日。（详见本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5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洛阳钼业关于 2022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

2022 年 4 月 2 日，本公司兑付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 1,001,906,849.32 元。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四月六日

证券代码：603729� � � � � � � � � 证券简称：ST 龙韵 公告编号：临 2022-012

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拟回购公
司股份 233.345-466.69 万股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9.41
元 / 股，回购期限从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 并于 2022 年 3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2022-01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
司回购股份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2 年 3 月，公司未回购股份。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股票 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 0 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 并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3869� � � � � � � � � 证券简称：新智认知 公告编号：临 2022-001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今日收到公司副总裁谢昕

女士、郝建国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 谢昕女士和郝建国先生均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
裁的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谢昕女士和郝建国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谢昕女士、郝建国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 谢昕女士、郝建国先生辞任副总裁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董事
会对谢昕女士、郝建国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04 月 06 日

证券代码：603458� � � � � � � � � 证券简称：勘设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8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1 年年度报告》和《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经核查，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第七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之“三、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
况”之“（一）股东总数”项下“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及《2021 年
年度报告摘要》“二、公司基本情况”之“4 股本及股东情况”项下“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
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

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中一处内容需要更正，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362
更正后：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467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及《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其他内容不变，

上述更正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更正后的《2021 年年度报告》及《2021 年
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公司将进一步
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和审核的工作力度，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由
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7 日


